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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创新型企业申报书



申报类型：
	□领军型数创企业
      □潜在独角兽型数创企业
    □潜在瞪羚型数创企业
□种子型数创企业




申 报 单 位：                         
申 报 日 期：       年    月    日    

山东省大数据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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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资料真实性声明


本企业自愿提供数字经济创新型企业认定所需相关材料和数据，保证其真实、有效，并愿为复核、抽查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自愿接受政府主管部门服务和调度，根据要求报送相关数据等。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签章）：
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一、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中屹技术有限公司
	所在省份
	山东省

	通讯地址
	山东省威海市高区怡园街道办事处沈阳路-108-2号创业大厦A0216、0218室
	邮编
	264200

	法定代表人
	王德志
	电话
	0631-5668788
	手机
	

	联系人
	王静荣
	电话
	0631-5668788
	手机
	

	传真
	
	邮箱
	zhongyijishu@zhongyitongxin.net

	注册时间
	2013/6/13
	注册资本
	10008

	企业类型
	□领军型数创企业       □潜在独角兽型数创企业
□潜在瞪羚型数创企业   □种子型数创企业

	所属产业
分类[footnoteRef:0] [0:  按照《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填写产业分类。] 

	□数字产品制造业       □数字产品服务业
□数字技术应用业       □数据要素驱动业

	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央企   □省属   □市属   □区/县属）
□外资企业   □民营企业   □其他             

	二、经济效益指标

	重要指标
	2024年
	2025年[footnoteRef:1] [1:  提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25年审计报告(如截至申报日尚米获得2025年审计报告，可提供未经审计 的财务报表，并在材料审核期间补充提交2025年审计报告，且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主要数据不得与审计报 告存在重大差异)。] 


	营业收入
	46820.679688万元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46820.679688万元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
	%

	利润总额
	1427.797852万元
	万元

	净利润总额
	1427.797852万元
	万元

	净利润增长率
	%
	%

	资产总额
	13420.09082万元
	万元

	负债总额
	7155.216309万元
	万元

	资产负债率
	%
	%

	上缴税金
	828.030396万元
	万元

	从业人数
	182人
	人

	其中：硕士及以上学历人数
	人
	人

	近三年新增股权融资总额
	万元
	万元

	市场估值
	亿元
	亿元

	三、创新能力

	重要指标
	2024年
	2025年

	研发费用总额
	万元
	万元

	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
	%
	%

	研发人员数量
	人
	人

	拥有经认定的研发机构级别
	□国家级  □省级   □市级   □市级以下

	数字技术创新
	拥有的与主营业务相关的数字技术领域
I类知识产权数量
	项

	
	I类知识产权被引用数量
	项

	
	其他证明材料
	

	应用场景创新
	请逐条说明企业应用场景创新的深度和广度：
（包括且不限于：拥有标准化、可复售的数据产品或数据服务情况；以数字化赋能生产或服务效率提升、决策优化、收入增长情况；产品与政府部门或行业龙头企业达成合作，如获得投资/联合开发/中试验证/产品应用等情况；企业算力调用需求和能力，如Token消耗情况、企业API接口的调用情况等）（不超过500字，超出部分可在附件中说明）

	四、企业简介

	企业基本情况介绍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企业经营管理概况，涵盖企业所从事的细分领域，专注细分领域时间，企业在从事细分领域的地位，企业经营战略，股权结构、管理团队等。
二、企业主营产品情况，如将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并将其成功转化为业务价值情况，产品在相关产业链中的位置及地位，产品主要客户群及销售地，企业主要竞争对手及与之对比情况，产品主要技术及关键性能指标、能耗指标及与国际国内领先水平的对比情况，知识产权积累和运用情况，参与或主导相关产品领域国际国内相关技术、管理等标准的制定情况等。
（不超过2000字，超出部分可在附件中说明）

	五、敏捷性

	技术与市场敏捷性
	请逐条说明企业技术与市场敏捷性：
（包括且不限于：企业技术迭代机制与客户需求挖掘机制，对市场反应的了解、响应能力和速度，以及技术产品调整周期等，可用图表表示或举例说明）（不超过500字，超出部分可在附件中说明）

	六、成长性

	企业成长性与发展潜力
	请说明企业成长性与发展潜力：
（包括且不限于：企业获得国家/省/市数字经济相关试点、示范项目、榜单、优秀案例、表彰等情况，以及能体现成长潜力与核心优势的产品、发展计划或合作案例等）（不超过500字，超出部分可在附件中说明）

	七、分类特色情况

	种子型数创企业

	技术创新的前沿度
	包括但不限于技术的原创性、前沿性、突破性、工程化潜力等（不超过300字）

	商业模式潜能
	包括但不限于企业所在市场/赛道潜力，商业模式独特性，企业“护城河”等（不超过300字）

	创始人/团队能力
	包括但不限于创始人/团队的学校背景和学术经历、相关领域工作、创业经历等（不超过300字）

	开放合作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企业与科研机构、行业龙头企业合作情况（不超过300字）

	企业所获投资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企业获得知名风险投资（VC）、私募股权基金（PE）、企业风险投资（CVC）的情况（不超过300字）

	潜在瞪羚型数创企业

	业务增长效能
	请介绍企业近两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情况，并作简要说明（不超过200字）

	融资能力
	请介绍企业近3年新增股权融资情况，并作简要说明（不超过200字）

	技术引领力
	请介绍企业技术水平、国际国内影响力、获得行业认可、解决相关领域关键技术瓶颈等情况，可用图表表示或举例说明（不超过400字）

	品牌影响力
	请介绍包括但不限于企业被权威媒体或国家级行业报告列为细分领域代表性企业，获得过全国性行业级奖项，在目标市场中拥有的品牌辨识度，核心客户群中包含的行业标杆企业等情况（不超过500字）

	潜在独角兽型数创企业

	市场估值[footnoteRef:2] [2:  企业估值说明：请提供企业关于估值情况的说明以及相关支撑性文件，相关估值来源应当为资产评估机构出具且截至申报日有效（2025年1月1日之后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或者为2025年1月1日之后有第三方专业投资机构参与签署并完成资金划转的增资或股权转让协议等材料。] 

	请说明企业市场估值与收入规模情况：
（备注：估值单位为人民币的，以2026年1月1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换算）不超过50字

	行业主导力
	包括但不限于企业主持或参与制定国际、国家、行业标准情况，以及对行业规则、定价的影响力等情况（不超过300字）

	平台生态繁荣度
	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对行业生态的领导力、影响力，在开源项目、技术平台、开发者社区等方面的主导力、号召力等情况（不超过400字）

	国际化发展能力
	包括且不限于获得国际投资、开展跨国经营活动和交流活动、与国际巨头合作、产品与服务在海外市场占有率等情况（不超过400字）

	领军型数创企业

	业务规模
	请介绍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及净利润复合增长率情况，并作简要说明（不超过200字）

	生态主导力
	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技术生态、标准体系等方面的主导作用，是否构建了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平台或生态体系（不超过400字）

	创新引领力
	包括但不企业在核心技术研发、前沿技术布局、关键共性技术突破等方面的引领作用，以及获得国家级或国际级科技奖项、承担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等情况（不超过400字）

	产品竞争力
	包括但不限于核心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技术水平、差异化优势、客户黏性、替代性分析等，是否形成明显的产品壁垒或品牌溢价（不超过300字）

	八、获得荣誉

	企业获得荣誉情况
	□ 上市公司（□A股 □创业板 □科创板 □港股 □美股 □其他     ）
□ 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 □省级）
□ 专精特新企业（□国家级 □省级）
□ 单项冠军企业（□国家级 □省级）
□ 独角兽企业
□ 瞪羚企业
□其他，请填写下表

	
	（不超过300字，超出部分可在附件中说明）
（例如：获得市级及以上认定或表彰、获得技术创新奖等）

	企业审核人
	（必填）
	审核人电话
（手机）
	（必填）

	企业是否为当地认定（或重点培育）的数字经济创新型企业
	（由各市数据管理部门填写）

	推荐单位意见
	（推荐单位为各市数据管理部门）



推荐单位（公章）：
日期：






佐证材料：
为切实减轻企业申报负担，本次遴选不强制要求企业在申报阶段提供相关佐证材料，但企业须对申报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推荐纳入国家数创企业培育库的，须在入库后及时补齐提交相关材料，且申报主要数据不得与提交的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等存在重大差异。具体材料如下：
1.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2.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23-2025年度会计报表和审计报告复印件（如截至申报日尚未获得2025年审计报告，可提供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并在材料审核期间补充提交2025年审计报告，且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主要数据不得与审计报告存在重大差异）。
3.企业关于估值情况的说明以及相关支撑性文件，相关估值来源应当为资产评估机构出具且截至申报日有效（2025年1月1日之后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或者为2025年1月1日之后有第三方专业投资机构参与签署并完成资金划转的增资或股权转让协议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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